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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企业注销一窗通”办事指南

尊敬的企业家朋友们：

为优化营商环境，解决企业注销难题，市市场监管局联

合市人力资源保障局、市住房建设局、深圳市税务局、深圳

海关、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进一步优化“企业注销一窗

通”一窗通平台功能，您可以在“企业注销一窗通”平台选

择“一般注销”或“简易注销”方式，同步办理营业执照、

社保、公积金、海关注销业务，同时还可以查询税务清税情

况和预约银行销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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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企业注销一窗通”办事指南

第一节 办理入口

（一）PC 端官网入口

第一步：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，请点击“经营主体登记注册服务”。

第二步：请点击“注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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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：请选择注销业务办理。

第四步：请点击“办理入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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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登录方式

1.实名认证登录

请您使用【微信】或者【支付宝】扫码登录。（登录后可在“账户安全”修

改账号名及密码）

2.个人（自然人）账号密码登录

第一步：点击“账号密码”进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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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：新用户，点击“立即注册”，注册后请输入账号、密码、验证码，

点击“登录”。已注册过的用户，请直接输入信息登录。

3.忘记账号、密码，如何找回？

第一步：点击页面“找回密码/账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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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：选择相应的方式验证找回账号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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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注销类型选择

一、一般注销 (办理解散公示、清算组备案公告、债权人公告情

形）

请先办理解散公示，15 日内发布清算组公告，10 日内发布债权人公告。清

算组备案信息公告和债权人公告（满 45 天），并办理税务注销，方可再登录商

事主体登记注册系统办理“一般注销”登记业务。（注：需由法定代表人的个人

账号发布公告；只有公司解散需要发布解散公示，其他类别经营主体不需要发布

解散公示；如果已经在登记机关进行清算组备案，无需办理公告）。操作流程如

下：

（一）办理解散公示、清算组备案公告和债权人公告

登录系统。①、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，点击“经营主体登记注册

服务”，点击“注销”；②、选择“企业及其分支机构”进入企业注销一窗通平

台页面，找到“清算组备案公告和债权人公告”入口，点击“立即办理”，进入

“广东政务服务网”的登录页面；③、您可选择使用账号、密码登录（无账号的，

请先注册账号），或用微信扫描“粤省事”小程序码后进行公安部门的人脸识别

程序登录。（注：详细操作步骤请参照第一节“办理入口”）

或者登录之后，通过点击“我要申请”，找到“营业执照作废声明、清算组

公告备案、债权人公告、集团成员公示、解散公示”，点击在线办理进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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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步：办理解散公示

1．进入申请页面后，点击“解散公示”，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与企业名

称，输入验证码后点击登录。

2．进入申请页面后，发布解散公示，点击“添加解散公示”。

3．进入解散公示页面后，选择“解散事由”，根据选择的解散事由，补充

“解散事由补充内容”，点击“预览”。

4．点击“保存”，页面返回到解散公示列表，可重新编辑或者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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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点击保存并公示，发布解散公示信息。公示之后不可以修改，只能撤销。

发布后，该企业在公示系统的信息展示页面将标注“该企业已发布解散公示”。

第二步：办理清算组备案公告和债权人公告

1．进入申请页面后，点击“清算组备案公告/债权人公告”，填写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与企业名称，输入验证码后点击登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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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进入申请页面后，发布清算组备案公告，点击“添加清算组备案公告”。

3．进入清算组页面，选择清算组成立日期，注销原因，清算组办公地址，

清算组联系电话。

4．填写相关清算组成员信息。点击“选择已有股东”会弹出公司的股东，

确认选择后即可自动填充到自然人或者非自然人中；点击“添加成员”，会新增

一空白信息框；点击“删除”按钮可以删除成员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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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清算组负责人、清算组成员至少各填写一个自然人或非自然人（只

有一个股东的企业允许只填写清算组负责人，不填写清算组成员），否则注销申

请受理时会被驳回。

5．如果信息有误可以点击“修改”；点击“保存”按钮，保存公告信息。

信息可以公告列表中“编辑”；点击“保存并公示”按钮，公告信息将会公示。

6．清算组备案公告公示后，可在系统页面查询，如信息有误，可修改重新

“保存并公示”或撤销。

7．办理债权人公告。“确认备案”清算组备案公告后，系统将会跳转到填

写债权人公告信息界面。填写完成相关信息，点击“预览”按钮，预览公告信息。

8．保存/保存并公示公告。

如果信息有误可以点击“修改”；点击“保存”按钮，保存公告信息，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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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可以在公告列表中“编辑”；点击“保存并公示”按钮，公告信息将会公示，

公示后的公告信息不可修改。（注：如果列表中存在“已公示”公告，不能再添

加或公示公告）

9．清算组备案公告、债权人公告发布成功后，公告信息将同步到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平台，可到该公示平台上查看公告情况。

（二）税务注销

办理注销登记前，请先办理“税务注销”，可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

网，点击“经营主体登记注册服务”，点击“注销”，选择“企业及其分支机构”。

进入企业注销一窗通平台页面，找到“税务注销”入口，点击“立即办理”。办

理详情可咨询税务部门 12366。（注：详细操作步骤请参照第一节“办理入口”

--“PC 端官网入口”）

（三）一般注销登记流程

发布清算组备案信息公告和债权人公告满 45 天后，并已办理税务注销，可

申请一般注销登记，操作流程如下：

1．登录系统。①、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，点击“经营主体登记

注册服务”，点击“注销”；②、，选择“企业及其分支机构”，进入企业注销

一窗通平台页面，找到“执照注销”入口，点击“立即办理”，进入“广东政务

服务网”的登录页面；③、您可选择使用账号、密码登录（无账号的，请先注册

账号），或用微信扫描“粤省事”小程序码后进行公安部门的人脸识别程序登录。

（注：详细操作步骤请参照第一节“办理入口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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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进入申请页面，注销类型选择【一般注销】，填写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

注册号、企业名称、法人证件号码、验证码”，点击“涉税情况查询”查看纳税

人未办结涉税事宜，“下一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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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进入公司注销页面后，可以查看公司的基本信息。

4．选择“市场主体注销原因”，“债权债务及其他清理情况”内容。

5．填写“财产、债权债务情况”。



16

6．“注销一窗通信息”，可选择“注销社保”、“注销公积金”、“许可

证注销”。

提示：如果贵单位不存在社保欠费，注销业务办理通过后，将同步实现社保单位注销；

如果存在社保欠费，请尽快结清社保欠费，同步实现社保注销。

提示：勾选许可证注销的，若存在办理中的许可申请单，将终止相应的工单申请。

7．邮政寄递及信用承诺，自行选择是否邮寄，邮寄选择“是”，否则选择

“否”。

8．点击“进入提交页面”按钮,进入选择申报方式页面。

9．选择“是（全流程网上办理）”,选择签名方式，点击进入“全流程申报”。

非全流程办理，请预约线下窗口办理。可参考 “第四节 流程办理方式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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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．全流程网上办理，请下载“未签名的申请表”进行电子签名、提交申请。

如需修改申请信息，点击“返回填写页面”。



18

注意事项：

(1) 商事登记使用多种签名（签章）方式时有固定的顺序，需先完成其他形式的

电子签名，最后使用企业电子印章进行签章。（顺序：双录签名→数字证书

签名→最后使用企业电子印章认证进行签章），详细操作流程可参考对应的

操作手册。

(2) 签名详细操作可参考《双录签名操作手册》、《数字证书签名使用手册》、

《商事登记应用手机银行电子签名操作手册》、《商事登记系统中使用电子

营业执照进行签名的操作手册》、《商事主体登记注册常见问题》。

(3) “未签名的申请表”签名前需安装 PDF 阅读器，系统页面有相关下载链接。

(4) 数字证书签名需下载对应证书驱动，系统页面有相关下载链接。

第三步：进行电子签名，完成全部签名后点击 PDF 申请表第一页右上角的【提交】

按钮。

javascript:downloadFile('AudioAndVideo.doc')
javascript:downloadFile('CCBSignHandbook.docx')
javascript:downloadFile('pdfSignOpearateBook.docx')
javascript:downloadFile('pdfSignOpearateBook.docx')


19

提交成功之后，待办中业务最新状态，变为“已申报”，全流程业务提交成功后，

3个工作日内办结，如有疑问请致电 12315，或者咨询审批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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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简易注销

简易注销适用于符合简易注销条件的企业，系统有五大亮点：一是支持企业

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免费发布简易注销公告，公示全体投 资人承诺

书。二是简易注销登记时企业不再提交《备案通知书》、报纸样张等材 料。三

是大幅缩短注销公告时间，将注销公告时间由原来的 45 天缩短至 20 天（自然

日）。四是扩大简易注销适用范围，将未开展经营活动、无债权债务的非上市 股

份有限公司、各类企业分支机构，也纳入简易注销登记程序。 五是对提出简易

注销且未办理过涉税事宜，或者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取发票、无欠税（滞纳 金）

及罚款的企业，税务部门直接将清税免办信息反馈到“一窗通”系统，企业 无

需到税务部门办理清税手续，让企业更好地享受改革的红利。

请先办理简易注销公告（注：需由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号发布简易公告），

发布简易注销公告达到 20 天（自然日）后方可再登录商事主体登记注册系统办

理“简易注销”业务。操作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办理简易注销公告

1．登录系统。①、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，点击“经营主体登记

注册服务”，点击“注销”；②、选择“企业及其分支机构”，进入企业注销一

窗通平台页面，找到“发布注销公告”入口，点击“立即办理”，进入“广东政

务服务网”的登录页面；③、您可选择使用账号、密码登录（无账号的，请先注

册账号），或用微信扫描“粤省事”小程序码后进行公安部门的人脸识别程序登

录。（注：详细操作步骤请参照第一节“办理入口”）

2．进入申请页面，注销类型选择【简易注销】，阅读简易注销办理须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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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填写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、企业名称、法人证件号码、验证码”，

点击“下一步”，“确定”进入系统发布简易注销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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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确认简易注销符合条件，点击“确认”。

5．点击“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模板下载”。

6．请下载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模板，填写企业名称，选择债权债务情形，打

印后全体投资人签署，扫描成 JPG 格式、容量 1M 以内的图片文件进行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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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简易注销公告发布成功后，公告信息将同步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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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，可到该公示平台上查看公告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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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办理简易注销登记

简易公告满 20 天后，办理简易注销前请先点击“涉税情况查询”按钮，查

询商事主体清税情况，符合登记的可申请简易注销登记，操作流程如下：

1．登录系统。①、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，点击“企业注销一窗

通”；②、进入“企业注销一窗通平台”导航页面，找到“办理注销手续”入口，

点击“立即办理”，进入“广东政务服务网”的登录页面；③、您可选择使用账

号、密码登录（无账号的，请先注册账号），或用微信扫描“粤省事”小程序码

后进行公安部门的人脸识别程序登录。（注：详细操作步骤请参照第一节“办理

入口”）

2．进入申请页面，注销类型选择【简易注销】，阅读简易注销办理须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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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填写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、企业名称、法人证件号码、验证码”，

点击“涉税情况查询”查看纳税人未办结涉税事宜，点击“下一步”进入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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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“注销原因”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“债权债务及其他清理情况”、“适

用简易注销情形”事项。

5．“注销一窗通信息”选择“注销社保”、“注销公积金”、“许可证注

销”，同时注销勾选。

提示：如果贵单位不存在社保欠费，注销业务办理通过后，将同步实现社保单位注销；

如果存在社保欠费，请尽快结清社保欠费，同步实现社保注销。

提示：勾选许可证注销的，若存在办理中的许可申请单，将终止相应的工单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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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邮政寄递及信用承诺，自行选择是否邮寄，邮寄选择“是”，否则选择

“否”。

7．注销信息填写完成后，点击“进入提交页面”，进入实名认证环节

8．点击“实名认证”，页面会跳出相应的名认证二维码，请使用微信客户

端扫描二维码，按照步骤提示进行实名认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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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人员全部“实名认证”完成之后，“更新认证结果”，点击进入申报选

择方式页。请看 “第四节 流程办理方式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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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预约银行销户

预约银行销户

您还可以预约银行对公账户销户，操作流程如下：

1．登录系统。①、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，点击“经营主体登记

注册服务”，点击“注销”；②、选择“企业及其分支机构”，进入企业注销一

窗通平台页面，找到“预约银行对公账户销户”入口，点击“现在预约”，进入

“广东政务服务网”的登录页面；③、您可选择使用账号、密码登录（无账号的，

请先注册账号），或用微信扫描“粤省事”小程序码后进行公安部门的人脸识别

程序登录。（注：详细操作步骤请参照第一节“办理入口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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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通过待办页面，点击“我要申请”，进入预约银行销户登记。

2．进入申请页面，填写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、企业名称、法人证件

号码、验证码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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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进入申请页面，填写“银行账户”信息，点击“提交”预约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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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流程办理方式

网上办理提交申请，根据业务规定不同，分两种办事方式：

全流程：网上申请提交，通过进行电子签名提交申请表，无需到办事窗口交

资料；

非全流程：网上申请提交，按预约时间到办事窗口递交纸质申请资料办理。

（一）全流程办理方式

第一步：全流程办理，选择“是（全流程网上办理）”，点击“进入全流程

申报”。

第二步（在线签名）：经办人选择的在线签名方式（双录签名、电子印章

签名、电子营业执照签名），进入“在线签名”页面，签名人员点击“在线签名”

二维码进行在线签名，签名人员全部完成签名后，业务自动提交。如需修改申请

信息，点击“返回填写页面”，再次提交需重新实名认证。如需重新选择签名方

式，点击“返回申报选择页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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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（下载“未签名申请表”签名）：经办人选择的签名方式包含数字证

书签名、手机银行签名。请下载“未签名的申请表”进行电子签名、提交申请。

如需修改申请信息，点击“返回填写页面”，再次提交需重新实名认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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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

(1) 商事登记使用多种签名（签章）方式时有固定的顺序，需先完成其他形式的

电子签名，最后使用电子营业执照/电子印章签名。（顺序：手机银行/智慧

终端签名→数字证书签名→完成全部证书签名后点击 PDF 申请表第一页右

上角的【提交】按钮→双录签名→电子营业执照/使用电子印章签名），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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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操作流程可参考对应的操作手册。

(2) 签名详细操作可参考《双录签名操作手册》、《数字证书签名使用手册》、

《商事登记应用手机银行电子签名操作手册》、《商事登记系统中使用电子

营业执照进行签名的操作手册》、《商事主体登记注册常见问题》。

(3) “未签名的申请表”签名前需安装 PDF 阅读器，系统页面有相关下载链接。

(4) 数字证书签名需下载对应证书驱动，系统页面有相关下载链接。

第三步：完成全部签名(存在数字证书签名、手机银行签名、智慧终端签名)，

点击 PDF 申请表第一页右上角的【提交】按钮。

全流程业务提交成功后，1个工作日办结，如有疑问请致电 12315，或者咨

询审批部门。

（二）非全流程办理方式

第一步：非全流程办理，选择“否（预约办理）”，点击“提交”。

javascript:downloadFile('AudioAndVideo.doc')
javascript:downloadFile('CCBSignHandbook.docx')
javascript:downloadFile('pdfSignOpearateBook.docx')
javascript:downloadFile('pdfSignOpearateBook.docx'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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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：选择预约办事大厅、办理时间后，点击“提交预约”，准备相关资

料按时去办理。

注意事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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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相关业务规则规定，一个用户下最多预约两笔业务，必须办理完其中一笔

业务再继续预约第三笔业务，同一个经办人一天只能预约一笔业务；

2.请按预约时间办理，经办人未按预约时间办理业务的，人为失约会影响再

次预约；

3.如撤销已预约的业务，重新发起申请时，不可预约当天时间，请预约之后

的时间。

4.提交成功请预约时间，准备相关材料到办事窗口办理，更多办事内容查看：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深圳市知识产权局）办事指南！（温馨提示：请您确认

申请内容和要预约的办理时间无误后再进行预约，一旦预约将不能取消和修改预

约，且同一个用户只能同时预约 5笔业务，如已预约 5笔业务，需等其中一笔预

约过期失效后才能再次进行预约。）

本市辖区内各服务大厅的信息如下：

序号 办证点 咨询电话 地址

1
罗湖区政务

服务中心
0755-22185132

深圳市罗湖区经二路 48 号罗湖区政务服

务中心

【办公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：9：

00-12：00 下午：14：00-18：00】

2
福田区政务

服务中心
0755-82979809

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国际创新

中心 F座 3层

【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

外） 上午 9:00-12:00 下午 14：

00-17:45】

3

福田区政务

服务中心市

场监管服务

厅

0755-83456576

深圳市福田区新沙路 7号工商物价大厦

1-3 楼

【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

外） 上午 9:00-12:00 下午 14：

00-18:00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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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南山区政务

服务中心
0755-86975095

深圳市南山区滨海大道辅路 3001 号深圳

湾体育中心南山区政务服务中心

【办公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（法定节假

日除外）上午：9：00-12：00 下午：14：

00-17：45】

5

南山区政务

服务中心创

新广场服务

厅

0755-26923005

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 3609 号深圳湾科技

生态园 9栋 A座 A1 三层南山区政务服务

中心创新广场服务厅

【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

外） 上午 9:00-12:00 下午 14：

00-17:45】

6
盐田区政务

服务中心
0755-25229579

盐田区沙盐路盐田现代产业服务中心裙

楼 A 座二楼开办企业一窗通 8-9 号窗口

【2021 年 9 月 6 日启用，办公时间：周

一至周五 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上午：

9:00-12:00，下午：14:00-17:45】

7
宝安区政务

服务中心
0755-27660009

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与罗田路交汇处

宝安区体育中心综合训练馆一楼宝安区

政务服务中心

【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

外）上午 9:00-12:00 下午 14:00-18:00】

8
龙华区政务

服务中心
0755-23332000

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 2281 号国鸿大厦

A座龙华区政务服务中心

【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

外） 上午 9:00-12:00 下午

14:00-18:00】

9
龙岗区政务

服务中心
0755-28908420

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龙翔大道 8033-1 号

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

【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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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）上午 9:00-12:00 下午 14:00-18:00】

10
光明区政务

服务中心
0755-88212021

深圳市光明区牛山路与德雅路交汇处公

共服务平台一楼北厅

【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

外） 上午 9:00-12:00 下午

14:00-17:45】

11
坪山区政务

服务中心
0755-28477111

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 12 号政务服务中

心一楼

【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

外） 上午 9:00-12:30 下午

14:00-17:30】

12
大鹏新区政

务服务中心
0755-28333100

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业大道 140

号生命科学产业园 B13 栋大鹏新区政务

服务中心

【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

外） 上午 9:00-12:00 下午

14:00-17:30】

13

深汕特别合

作区政务服

务中心

0755-22097432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大德路城

市综合服务厅

【办公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：上午 9：

00-12:00，下午 14:30-18:00（法定节假

日除外】

14
前海 e站通

服务大厅
0755-36667613

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

1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A栋 E站通服

务大厅

【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

外） 上午 9:00-12:00 下午

14:00-18:00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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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
市政务服务

中心
0755-12345

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 B区首

层市政务服务中心东厅【办公时间：周一

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上午

9:00-12:00 下午 14:00-17:45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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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业务审核及打印注销通知书

（一）业务审核结果

经办人可登录商事主体登记注册系统查询审核结果，最新状态对应以下情况：

1. “未提交”状态显示为：草稿；

2. “已提交待审核”状态显示为：已申报；

3. “驳回”状态显示为：已登记驳回。业务被驳回，不能删除或修改原申

请业务，需要根据驳回意见重新发起申请。

4. “审批通过”状态显示为：已登记。

（二）打印注销通知书

注销业务审批通过后，需打印企业注销通知书。

1. 打印方式一

第一步：经办人在系统申请页面，查询“全部事项”办理记录，点击“查

看”，

第二步：点击“业务材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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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：点击“登记通知书”。

第四步：查询自行打印。

2. 打印方式二

经办人或法定代表人携带身份证原件，到所属行政服务大厅打印变更通知

书。营业执照可选择是否交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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